蔡甸区应急管理局关于开展2026年
第二季度安全生产“双随机、一公开”
执法检查工作的通知

按照《蔡甸区应急管理局2026年度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蔡甸区应急管理局将开展2026年第二季度安全生产“双随机、一公开”执法检查。现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 被检查单位及执法人员
	序号
	企业名称
	区域
	行业类别
	执法人员

	1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湖北武汉蔡甸成功加油站
	蔡甸街
	危化
	周洪峰、王潇悦

	2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湖北武汉蔡甸独山加油站
	蔡甸街
	危化
	胡一鸣、王  芳

	3
	武汉鼎博医疗实验设备有限公司
	张湾街
	工贸
	胡  浩、唐春华

	4
	武汉市蔡甸区艾雅展柜厂
	大集街
	工贸
	胡  浩、唐春华

	5
	天地矿泉水（武汉）有限公司
	桐湖
	工贸
	万亚东、曾  俊

	6
	武汉超亚元力技术有限公司
	蔡经开
（奓山街）
	工贸
	万亚东、曾  俊

	7
	武汉高能激光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蔡经开
（奓山街）
	工贸
	刘  畅、陈丰云

	8
	武汉协众汽车空调有限公司
	蔡经开
（奓山街）
	工贸
	刘  畅、陈丰云


二、检查时间
2026年4月7日至6月30日。
三、检查内容
（一）建立和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作业规程的情况；
（二）建立和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情况；
（三）开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情况；
（四）安全警示标志设置和对安全设备维护、保养、定期检测的情况；
（五）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
（六）应急预案的制定及定期演练情况；
（七）生产作业现场安全生产条件及安全生产管理情况。
四、检查要求
（一）被检查单位应当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做好自查，积极配合检查，不得拒绝、阻挠。
（二）执法人员严格按照检查计划、法定程序和权限实施检查，必要时可采取“执法+专家”的执法检查模式。执法检查不得妨碍被检查单位正常的经营活动，不得泄露被检查单位的技术秘密和业务秘密，不得索取、收取被检查单位的财物或其他利益。
（三）执法人员在执法检查过程中发现被检查单位存在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存在重大事故风险隐患或严重违法行为的，要及时将线索移交区应急管理综合执法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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